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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13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210005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198 号龙台国际大厦 1912 室 南京苏高专利商标

事务所（普通合伙）

冯艳芬(025-84697071-816)

发文日：

   2025 年 02 月 10 日

}

申请号：202410045700.6 发文序号：2025021000148480

申请人：南京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高灵敏度磁场测量装置及方法

授 予 发 明 专 利 权 通 知 书

1.根据专利法第 39 条及实施细则第 60 条的规定，上述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现作

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

申请人收到本通知书后，还应当依照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的内容办理登记手续。�

申请人按期办理登记手续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颁发发明专利证书，并予以登记

和公告。

期满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相应技术的实施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应依照其规定办理。

2.授予专利权的上述发明专利申请是以下列申请文件为基础的：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第 1-61 段、说明书附图、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 2024 年 12 月 16 日提交的权利

要求第 1-8 项。 

3.授予专利权的上述发明专利申请的名称：�

未变更。

由     变更为上述名称。

4． 申请人于     年     月     日提交专利号为     的“放弃专利权声明”，经

审查：

进入放弃专利权的程序。

未进入放弃专利权的程序。理由是：申请人声明放弃的专利与本发明专利申请不属于相同的发明创造。

5． 审查员依职权对申请文件修改如下：

 将权利要求书中权项 1“；。其中”修改为“；”。
6. 申请人在申请日后补交了实验数据，该数据未包含在授权公告文本中。

注：在本通知书发出后收到的申请人主动修改的申请文件，不予考虑。

审查员：谢梦琪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

联系电话：027-5918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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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 报 告

申请号：2024100457006 申请日：2024 年 01 月 12 日

申请人：南京大学 最早的优先权日：

权利要求项数：8 说明书段数：61+2

补充检索

审查员确定的 IPC 分类号：G01R  33/032

检索记录信息：无

相  关  专  利  文  献

类型 国别以及代码[11]

给出的文献号

代码[43]或[45]

给出的日期

IPC 分类号 相关的段落

和／或图号

涉及的权

利要求

相  关  非  专  利  文  献

类型 书名（包括版本号和卷号） 出版日期 作者姓名和出版者名称 相关页数 涉及的权利要求

类型 期刊或文摘名称

（包括卷号和期号）

发行日期 作者姓名和文章标题 相关页数 涉及的权利要求

类型 网址 网络发布日

或公开日

作者姓名和网页标题 相关部分 涉及的权利要求

表格填写说明事项：

1．审查员实际检索领域的 IPC 分类号应当填写到大组和／或小组所在的分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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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或其它定期出版物的名称可以使用符合一般公认的国际惯例的缩写名称。

3．相关文件的类型说明：

X：单独影响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文件；

Y：与本检索报告中其他 Y 类文件组合后影响权利要求的创造性的文件；

A：背景技术文件，即反映权利要求的部分技术特征或者有关的现有技术的文件；

R：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申请日向专利局提交的、属于同样的发明创造的专利或专利申请文件。

P：中间文件，其公开日在申请的申请日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之间的文件，或者会导致需要核实该申请

优先权的文件；

E：单独影响权利要求新颖性的抵触申请文件；

T：申请日或优先权日当天或之后公布的，可以对所要求保护发明的理论或原理提供清楚解释的文件，

或者可显示出所要求保护发明的推理或事实不成立的文件；

L：除 X、Y、A、R、P、E 和 T 类文件之外的文件。

                

      审 查 员：谢梦琪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

      2025 年 01 月 06 日 


